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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期货公司 A 股上市元年, 南华期货和瑞达期货

先后登陆上交所和深交所。作为 A 股市场的小众企业, 

期货业上市公司面临的诸多问题可能无例可循。本文将

简要梳理期货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点, 以备参考。 

 

一. 期货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尚无特别指引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分行业监管, 沪深两家交易所也

实施分行业信披机制。由于证监会和交易所尚未发

布期货公司行业信息披露的特别指引, 期货业上市

公司怎样披露行业信息, 仍待在实践中探索。 

 

现行实务中, 期货业上市公司可参照商业银行上市

公司以及公募基金的相关规则披露行业信息, 其合

理性在于期货公司与商业银行、公募基金三者均受

强金融监管, 三者的运营、业务、治理、内控、风

控等方面设有诸多监管指标, 受到严格监督。此外, 

两家 A 股期货业上市公司均开展资管业务, 且设有

(或拟设)公募基金业务，因而商业银行和公募基金

的部分规则可以直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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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期货公司与商业银行、公募基金的行业信息也有明显差异。以商业银行的特别规则为例, 

商业银行须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 包括贷款利息净收入、拆放同业利息收入、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利息收入、存放同业利息收入等商业银行特有数据。而这些信息并不适用于期货公

司。对照而言, 期货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涉及经纪佣金收入、投资咨询收入、保证金利息收入、管

理费收入、投资收入等。再例如, 针对商业银行的对外担保、涉诉事宜、股权投资和资产买卖、突

发重大事件、关联交易等事项, 特别规则规定了量化标准。此类量化信披标准是否对期货公司有现

实参考性和适用性, 有待监管指示和实践验证。 

 

 

二. 期货业上市公司须统筹上市公司信披与监管信息报送 

 

依据行业监管规则, 期货公司须定期向监管机关或行业自律机构报送信息, 并公示相关信息。监管信

息报送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这两个渠道报送或披露的信息兼有重合性和差异性, 如何统筹并确保二

者均合规、一致、及时, 也是期货业上市公司面临的挑战。 

 

根据证监会《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9 年 6 月修订,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期货公司应当

公示基本情况、历史情况、分支机构基本情况、董事及监事信息、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信息、

公司股东信息、公司诚信记录以及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信息。期货公司公示信息和其他重大事项

发生变更的, 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有关监管信息系统中进行更新。 

 

同时, 《管理办法》也对期货公司有定期和临时信息报送的要求。《管理办法》第 99 条规定, 期货公

司应当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月度报告等资料; 若发生《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 期货公司应当

在 5 个工作日内向住所地证监会派出机构书面报告。 

 

此外, 证监会和中期协还针对期货公司所从事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业务规定了专门信息报送要求。 

 

上述期货公司的信息报送范围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项有一定重合性, 难点在于细节要求存在差

异。总体而言, 报送监管信息相对模式化, 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更为详尽。例如, 期货业上市公司的

股权发生变更时, 向当地证监局提供的书面报告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报告的披露时限、标准、对象、

形式、内容详略等有所不同, 需要考虑如何协调一致, 也有待通过实践总结经验。 

 

附相关法规:  

1.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 

2. 《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5 号) 

3.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 

5.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

年第 3 号) 

6.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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